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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合理边界的划分

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谋求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茗杉律师事务所以满足客户多样
的法律需求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快捷的法律服务。

在实际的法务工作中，天津企业法律顾问发现很多法务工作者自身工作界限存在一个模糊的认知。这也
造成了某些情况下出现法务背黑锅的情况。其时如果一个法务工作者能够有合理的边界意识，很多因职
责不清导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合理的法务边界，应当符合以下几个特点。第1，它可指导法务人员的工作方向。法务的工作目标与企业
的经营目标应当一致。企业的目标是获取利润，法务的工作目标就不能限于防范风险或者合规。第2，它
可指出法务人员的工作重点。法务工作，是依赖于法务人员的法律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工作。法律知识与
技能是基础。完成对业务部门的支持，是重点。第3，它可引导业务部门反过来配合法务部门的工作。法
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不是对抗关系，这是现在很多法务没有认识到的。他们认为法务是业务部门的对立，
是替业务部门摆平难题，是帮助公司搞定纠纷。这些认识，对于法务自身工作的顺利开展，都是有害的
。

不同的企业内部，其法务工作的边界必然不大相同。但根据企业及法务部的实际情况，划分出相对合理
的法务边界，还是有规可循的。这既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务管理问题，属于两者的
交叉。

首先，对于法务工作的本质及法务部在企业价值链条上的位置要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认识。法务的本质
，是管理层运用法律进行管理的体现。法务要认识到其本质，业务和其他部门对法务的本质，更要有一



个明确的认识。因为既然是来自于管理层的管理需要。那么，业务和其他部门和法务部门，在根本上，
就不存在部门冲突的基础。怎么会发生抢功劳或背黑锅的现象呢?如果发生，天津法律咨询律师，那很大
程度上仅是个人私利导致，而非一种普遍性情况。

法务工作在企业价值链条上是支持活动，是提醒法务部门不要擅自替代和越界。做好支持工作，理解业
务和其他部门，理解商业需求，是法务建立内心边界之基础。业务和其他部门也应向法务强调商业目标
的重要性，要求法务共同解决问题，而不仅是提示问题。

其次，天津法律咨询律师事务所，强调法务工作的法律专业性。如前一再强调，法律知识与技能是法务
的立身之本，天津法律咨询，是法务价值之源头。在企业内部，除了法务部，没有其他人对业务可能涉
及的法律问题会更清晰。凡涉及对法律后果的判断，企业内部应当有相应机制和流程，将该判断权全部
交给法务部，而不是因事而异，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这体现为法务的签字权。没有法务的签字，
很多商业事务是无法继续的。这避免了个别事务中发生的业务部门对是否需要法务参与非常纠结的情况
。

既然法务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工作。那么，就应当允许法务将一些自身不擅长的法律专业外包出去
。哪些工作在什么情况下，天津法律在线咨询，由公司外聘律师事务所来负责，这也是法务划分自身边
界的一个标准。但外包事务的后果最终责任，应当由法务来承担。这可避免推脱、寻租等不良现象。

最后，认识法务工作与业务工作的交叉性。法务活动，是企业内部价值链条的一个环节。法务的输入是
前一项业务工作的输出。如基于采购的需要，采购部已根据公司采购计划，和销售商就价格、质量、交
货、运输、质保、付款方式等进行了详细沟通。这些信息成为法务起草采购合同的输入。法务的输出是
后一项业务工作的输入。如业务部门拿着法务起草或修改的合同，与交易对方进行洽谈，所得反馈再交
与法务部审核确认。如此循环。法务活动是融合在业务活动之中的。因此，法务的边界划分是弹性的，
是在某一项具体事务当中来体现其合理性的，而不是永远不变的。

法务工作，与其他部门工作和专业工作一样，都是在企业整体业务运营或称价值链实现中发生的。其之
间本不应有边界，但基于专业和层级管理的需要，划分出合理的边界，对于任何一个部门都是有好处的
。合理边界只是一种工具，仍必须服务于企业的最终目标。

天津专业纠纷哪家好?合伙企业解散事由

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谋求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茗杉律师事务所以满足客户多样
的法律需求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快捷的法律服务。

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如下：

1. 合伙协议约定的经营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的。

合伙协议约定有经营期限，期限届满时合伙人不愿意继续经营合伙当然终止。

2. 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合伙协议如约定当某一事由出现时合伙便解散则设立合伙的行为实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条件成就时
协议解除合伙解散。

3. 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合伙可由合伙人基于合意而设立自然也可基于合伙人的合意而解散。无论合伙协议是否约定有合伙经营
期限合伙人均可通过合意而终止合伙协议解散合伙。

4. 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30天。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必须是2人以上，若合伙成立后不断发生退伙而只剩下1人
时便出现了合伙人不足法定人数的现象。当这种情形持续满30天时合伙企业应当解散。

5. 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6.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7. 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的。

有限合伙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的应当解散。如果合伙企业里都是有限合伙人都承担有限责任即以其出资
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

8. 出现法律规定的合伙企业解散的其他原因。

以上就是环保行业并购逻辑的问题，你都了解了么?

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谋求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茗杉律师事务所以满足客户多样
的法律需求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快捷的法律服务。

我们今天来说说和解程序如何启动的问题。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欠账人是能够依照本法规定，直接向人民院申请和解，同样，也可以，在
人民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欠账人破产前，向人民院申请和解。

      天津律师服务，给您满意的服务。

1.欠账人申请和解，应提出和解协议草案。

2.人民院经审查认为和解申请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裁定和解，予以公告，并召集欠账人会议讨论和解
协议草案。

3.对欠账人的特定财产享有保证权的权利人，自人民院裁定和解之日起可以行使权利。



以上就是和解程序如何启动的问题，你都了解了么?

天津律师服务，致力于法律咨询，给您满意的服务体验，我们将持续为您服务。

天津法律在线咨询-天津法律咨询-茗杉律师(查看)由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提供。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
www.mingshanlaw.com）为客户提供“企业法律顾问,金融保险业诉讼服务,建设工程领域诉讼服务”等业
务，公司拥有“茗杉”等品牌。专注于法律服务等行业，在天津 天津市
有较高知名度。欢迎来电垂询，联系人：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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